
公  告 

    因應新冠狀肺炎防

疫期間，自 4 月 1 日起

，務請遵守： 

1. 量體溫(體溫超過 37.5 度者，不得進入)。 

2.戴口罩(未戴口罩不得進入)。 

3.勤洗手(酒精消毒雙手)。 

 

請 共 同 保 護 自 己 保 護 他 人   

四維高中總務處 關心您 109.04.01 


